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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方法和协商进程 

1.  本报告涵盖了古巴自提交第二份普遍定期审议报告以后的期间，并围绕古巴

在第二轮审议中所接受的各项建议重点展开论述。 

2.  为编制本报告，古巴成立了一个由各部委和公共机构组成的国家工作组，为

针对上一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提供便利；对相关信息和统计数据

进行系统化整理；并在参与这一进程的广大利益攸关方，包括各民间社会组织之

间举行了磋商。 

 二. 古巴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体制框架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美国继续对古巴实施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并增强了

对该封锁的域外实施，尤其是在金融部门的域外实施。这一政策构成了对古巴发

展的主要障碍和对古巴人民人权的公然侵犯。在这一艰难形势下，古巴仍继续推

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更新进程。 

4.  2017 年 6 月，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批准了《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模

式构想》和《2030 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基础文件，这些文件都有助于

加强古巴的国家体制。1 

5.  古巴继续致力于落实国际人权标准。在 61 项国际人权文书中，古巴已经批

准了 44 项(72.13%)，这使得古巴跻身联合国会员国中批准此类文书数量最多的

国家之列。 

6.  2015 年 9 月 28 日，古巴交存了《禁止和立即行动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

动公约》(《第 182 号公约》)的批准文书，成为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八项基本公约

的成员国之一。 

7.  2013 年 6 月 20 日，古巴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

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 

8.  国家继续加强和完善其体制框架和法律制度，出台符合古巴社会需要并符合

这方面的国际标准的修订案和提案。作为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更新进程的一

部分，已经审查、更新和修订了大量法律法规，其他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9.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2013 年颁布的第 116 号法，即新《劳动法》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生效，同时还出台了相关补充法规。在该立法草案的编制和意

见征询过程中，考虑到了经济模式需要不断完善的要求以及劳工组织实施公约与

建议书专家委员会的各项建议。 

10.  新的《劳动法》加强了在劳动领域对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的法律保护，重申

对结社自由以及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的承诺。遵照古巴劳动者一直以来所捍

卫的统一原则，支持承认劳工自愿结社和组建工会组织的权利，无论其劳动关系

性质和特点为何。 

11.  在就业方面，随着自营职业和合作社模式的发展壮大，许多与新的财产管

理模式和劳动组织形式有关的规定已经生效。这些法规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对包括

混合制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营单位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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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6 年 12 月 8 日，国家颁布了“关于女工孕产问题”的第 339 号法令和

“修订社会保障制度中关于保护孕产妇问题条款”的第 340 号法令。 

13.  第 339 号法令扩展了为人父母者以及家庭的一般权利并确立了一些新权

利，以保护孕产妇和照顾未成年子女，促进父母双方更好地分担照顾子女工作，

并鼓励妇女坚持工作和重新进入职场。为了让女工享有产假、病假或事假，第

340 号法令对女工为取得领取财政福利金资格所需的缴款时间作出了规定，并免

除此类妇女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义务。2 

14.  自 2014 年 11 月以来，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开通了多种公民投诉受理渠

道，目的是扩展用于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或投诉的机制。公民可以通过这些

渠道就人权保护问题提出咨询，使用这些渠道可以确保人们得到更多的体制保

护，对于老年人、残疾人、被拘留者和被剥夺自由人员，或者由于其他任何原因

很难亲自到总检察长办公室设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咨询的人来说尤其方便。3 

 三. 自上一轮审议以来古巴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主要成果和

挑战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生命权 

15.  保护所有古巴人的生命权继续被国家列为一个高度优先事项。 

16.  刑事立法中规定，对意图危害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的行为施以严惩。通过

滥用权力或职权、利用受害人的无防备状态或者由公职人员或国家代理人实施此

类行为的，都属于加重刑罚的情节。 

17.  国家已经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禁止酷刑公约》和《免遭强迫失踪公约》

中列举的各类不当行为，因为这些行为被认为是侵犯了人的尊严，并违反了这方

面的国家和国际标准。 

18.  针对非法剥夺自由和任意拘留，或者没有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形式

和保障的，可以立即提起人身保护诉讼。在 2010 年至 2017 年 6 月期间，法院审

理了 156 起人身保护诉讼。其中有 8 起诉讼的申诉主张获得支持，并责令立即释

放被拘留者。 

19.  在此期间，法官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管理、影响和关怀活动得到进一步加

强。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下，社会与国家共同努力，确保让这些人员重新融入

社会和重新就业，以落实联合国《东京规则》的规定。 

20.  武器的使用受到主管当局的严格管制，仅用于国防和维护国内治安的活

动。国内不允许销售或贩运枪支，也无法轻易获得枪支。 

21.  打击一切形式的暴力行为。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情节严重的暴力行为将受

到法律制裁。2016 年，古巴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古巴妇女联合会签署了一份合作

协议，旨在使用替代方式(电话举报)来举报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此外，该国还不

断努力在民众中弘扬根除暴力行为的文化。公民的不安全率，尤其是凶杀率继续

保持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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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上次报告以来，法院没有判处过任何死刑，如今在古巴没有任何死刑

犯。 

23.  古巴政府的一个工作优先事项是保护被剥夺自由者的生命安全。所有的监

狱机构都设有卫生设施，配备了医护人员及充足的资源和物资，保障囚犯获得免

费医疗救治的权利。如果罹患的病症在监狱系统中无法医治，患病囚犯有权不受

歧视地被转介到全国医院网络中接受救治。 

24.  对于所有宣称生病，以及虽然没有宣称生病、但明显需要得到救治的所有

被拘留者或囚犯，都必须为其提供医疗救治。 

25.  通过保持严格管控，避免被剥夺自由者之间相互斗殴。出台了相关的法律

规定，防范拘留场所和监狱中的死亡事件。 

26.  古巴对生命安全的保护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国民，它还通过国际合作与团结

互助项目，为改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生活条件和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 

27.  面对任何灾害形势，民防系统要确保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都能得到

保护。国家不惜一切努力和资源来落实这一原则，这使得古巴因灾害导致的死亡

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超强飓风“马修”和飓风“厄玛”过境时的状况就是明

证。 

  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意见和表达自由；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 

28.  自上次报告以来，古巴继续推动发展参与领域，使人民能够根据《宪法》

和法律规定行使一切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不仅在选举

期间如此，也涵盖了不同的公共事务进程。 

29.  古巴就国内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各类议题进

行了广泛讨论。公共电视、广播和其他大众媒体都致力于让人们及时获得真实的

信息，从而使其参与到对国内和国际时事的讨论中。 

30.  近年来，对数字信息媒体提供的意见表达机制的使用日益增多，可以选用

多种方式来发表和处理人们对各类问题的意见。 

31.  继续开展工作，提高人民对国家机关、民选代表和公职人员活动进行监督

的有效性。 

32.  议员与选民之间的系统化联系不断加深，人民政权机关的管理日益完善。

通过长效激励公民直接参与对旨在解决已发现问题的政策和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以及对政府活动的有效监督，增强了公民的责任感。 

33.  2015 年举行了人民政权补选工作，其中有 12,589 人当选为市级人民政权代

表大会的代表。有 7,563,000 名选民自愿行使了投票权，占有投票权公民总数的

88.30%；有效选票超过了 92%。 

34.  2017 年 6 月，国务委员会根据《共和国宪法》以及 1992 年第 72 号法律，

即《选举法》的规定进行选举召集工作，要求分别选出每届任期二年半的市级人

民政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每届任期五年的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

政权代表大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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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17 年 11 月 26 日举行了第一轮选举，有 11,415 人当选为市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约有 7,610,183 名选民自愿参与投票，占有投票权公民总数的 89.02%，

高于 2015 年补选的水平。有效选票占 91.79%。 

36.  12 月 3 日，根据《选举法》在 153 个市的 1,103 个选区中举行了第二轮选

举。根据 3,225 个投票点的最新名单显示，有 977,483 名古巴公民行使了投票

权，占选民总数(1,306,769 人)的 74.80%。有效选票占 93.49%，从中选出了 1,101

名代表，因此，有两个选区必须通过第三轮选举来选出其代表。 

37.  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人积极参与决策领域。4 古巴议会成员中有 8.5%(52

人)是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代表了学生群体以及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青年劳动

者。约有 678 名选区代表和地方政府成员为年轻人。在 2015 年的市级选举中，

当选的 12,589 名代表(市政议员)中有 15%为 16 至 30 岁的年轻人。在中学、预

科、理工学院和大专院校中举行的议会听证会，促成了议会成员与年轻人就古巴

政治制度和选举等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交流。 

38.  在《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构想》和《2030 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基础文件的协商进程中，包括 50 万名年轻人在内的 160 万名古巴人参

与其中，在 47,470 次会议上产生了 208,161 项提案，由此对文件内容或初稿做出

了大幅修改。 

39.  在通过新《劳动法》的事前协商进程中，有 2,802,459 名劳动者参加了

69,056 次会议。在协商进程中提出了 171,680 项提案，其中有 90%被纳入《劳动

法》中。 

40.  继续保障民间社会组织享有广泛的权限和能力，行使《宪法》所载的民主

参与权，积极参与协商、表达意见和参与决策。 

41.  通过立法倡议，一些古巴民间社会组织提出了有利于部分或全体人民人权

的法律提案，并交由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审议和批准。例如，古巴妇女联合会

(妇联)提议并推动对《女工产假法》进行修订，目的是提供便利条件，让男女在

抚养新生儿上行使平等参与权，提供带薪产假和保留工作岗位的劳动保障。同

样，古巴工人联合会连同古巴其他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了现行《劳动法》草

案的编制和讨论过程。 

42.  作为一种参与形式，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利的行使继续在古巴得到保障。

随着新《劳动法》的生效，劳动者自愿结社和成立工会组织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

承认和保护，即使在非国有部门中也是如此。 

43.  根据行业或产业部门原则进行分类，国内现有 16 个国家级工会。在所有在

职劳动力中，有 3,270,195 名劳动者加入了工会。其中，2,818,523 人为国营企业

工人，287,481 人为非国营企业工人。 

44.  工会参与制定、执行和监督落实各项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工会代表参与

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所有法律法规的起草程序，而且很多时候立法草案都会拿

到劳工部门征询工人大会的意见。 

  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获取信息 

45.  信息和通信技术全面发展，对这些技术的掌握有了整体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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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记录显示电话服务增加了约 200 万条电话线。电话

服务继续在包括偏远山区在内的农村住区不断推广。与 2015 年相比，蜂窝移动

电话年内增加了超过 60 万条线路；服务覆盖了 85%以上的人口。 

47.  公共互联网接入服务有所扩展，集体网吧共计超过 630 个，有 400 多个公

共区域接入了 WiFi, 这意味着国内城市公共区域 100%实现了互联网接入。目

前，互联网服务用户数量达到 4,529,000 人。互联网入户服务逐步开始商业化。 

48.  通过电话银行、远程银行业务、手机银行和自动柜员机等数字渠道进行支

付的能力有所提高。 

49.  技术成本居高不下和美国的封锁仍然是古巴在接入互联网等问题上面临的

重大挑战。 

  保护平等和不受歧视权利 

50.  古巴通过法律、方案和政策，对一切形式的歧视一贯持谴责态度。《宪

法》承认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且禁止歧视。《刑法典》对任何类型的歧视均予惩

治。 

51.  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残存的种族歧视迹象。例如，在所有教育系统的教学

大纲和计划方案及大众媒体中大力宣扬非洲文化传承；更加重视反种族主义价值

观的培养；开辟关于种族歧视相关问题的讨论和思考空间；巩固基于社区动员的

工作策略，通过实施公共政策和方案来帮助减少各人口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

不均衡。 

52.  成立了“何塞·安东尼奥·阿彭特”委员会来打击歧视和种族主义，该委

员会是古巴国家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阿彭特委员会通过开

展宣传活动来传播历史，就打击歧视和种族主义问题开展辩论，并在社会各界就

这些问题开展了大量提高认识工作。 

53.  在收集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上的一项重要进展，就是发布了基于 2012 年人口

和住房普查数据的肤色研究报告。该报告由国家统计和信息局及其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编制而成，其中报告了与人口的肤色属性相关的最新信息，并延续了以往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和分析。 

54.  2014 年 11 月，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非洲后裔区域协会古巴分会的推动下，

举行了第一届反种族歧视纪念活动。 

55.  在打击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方面取得了持续进展。《古巴社会主义经济社会

发展模式构想》文件在发展模式所遵循的原则中纳入了打击一切形式歧视的原

则，包括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同样，新的《劳动法》将不得以性取向

为由进行歧视纳入到工作权的基本指导原则中。平等原则是一项在古巴法律体系

中受《宪法》保护的原则。 

56.  由隶属于公共卫生部的国家性教育中心协调实施的《国家性教育和健康方

案》确立了一项尊重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自由的长效教育战略。 

57.  所规划的行动包括制定教育战略，促进学术工作和科学研究，提供法律咨

询服务，推行性疗法，关爱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以及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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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儿童性虐待受害者，制定社区方案，制作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以及建立社交网

络，开展网上辩论以及旨在尊重性取向自由的运动等等。 

58.  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影响较大的一项活动，就是借“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契

机举办的“古巴不再恐同日”活动，现已举办了十届。这项活动每年在哈瓦那和

一个轮值东道省举办，活动重点在于促进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权利，开辟政治和社

会领域的行动主义空间，并在这些问题领域开展对公民的宣传和教育。同样，值

得一提的还有由公共卫生部设立的国家全面关爱变性者委员会，这对变性者的健

康产生了令人称道的结果。 

59.  古巴在促进两性平等方面表现出了无可置疑的进步，在这方面跻身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先进国家之列。 

60.  数百名法学家接受了关于性别与权利、暴力、性和男性气概的研究生课程

培训；并设立了“调解、性别与家庭”学位课程；为法学家量身打造了沟通产

品，以及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法学素养的产品；在多所大学的法学专业中引入了性

别与权利的本科选修科目。哈瓦那大学法学系自 2015 年起战略性引入了性别课

程。 

61.  古巴全国法学家联合会每两年主办一次“妇女、性别与权利”国际会议。

2016 年 5 月召开了第六次会议并取得圆满成果。联合国系统古巴发展业务活动

驻地协调员在此次会议上将“联合国承诺实现平等和制止性别暴力联合行动(联

合反暴)”奖颁发给了旨在保障男女平等的《性别与权利项目：实现两性司法公

正的关键是保障男女平等》。 

62.  有数百名记者、编剧、艺术家和媒体负责人接受了来自古巴妇女联合会的

专家讲授的关于性别平等的培训。 

63.  在国内各所大学中设有妇女与性别平等教习网络。负责网络协调工作的是

古巴妇联，妇联下设一家研究此类课题的全国妇女问题研究中心。 

64.  古巴加入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起的旨在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

运动。 

  妇女权利 

65.  古巴在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方面还表现出了其他公认的成果。旨在促进男

女平等的国家法律机制逐步得以完善，妇女在平等条件下积极参与国家经济、政

治和社会发展所有领域的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66.  妇女在平等条件下充分享有现行法律法规所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妇

女有权享受同工同酬，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有权获得银行贷款，获得免费的优

质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并享有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67.  国家已经制定了政策和方案来提高妇女的自主权，并增强其经济、社会和

政治权能；妇女有权在生育和堕胎方面以负责态度自由做出选择，在孕妇知情同

意的前提下，可以在医疗机构中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医务人员实施堕胎。基层卫生

机构可以提供计划生育服务，还有专门面向少女的妇科诊治服务。 

68.  女性在高等教育毕业生中占 60.5%。在全国范围内，专业技术人员中有

67.2%为女性。在国家正规产业部门的劳动力中，女性占 49%；在女性职员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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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80%具有中等和高等学历。48.6%的企业领导，81.9%的专家、教授和科学

家，80%的检察官、省级法院院长、专业法官以及卫生和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都

是女性。女性在科学、技术和创新体系中占比为 53.5%，而在世界各国提供合作

服务的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超过了 64.2%。 

69.  此外，各国议会联盟的数据显示，古巴妇女占据了 48.86%的议席，在世界

上排名第四，在西半球排名第二；古巴 15 个省份中，有 10 个由女性担任省长。

目前，国务委员会中有 14 名女性委员，占成员总数的 45.16%。在国务委员会的

5 名副主席中，有 2 名为女性。 

  儿童权利 

70.  古巴在关爱儿童和青少年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国际上得到了包括

负责社会领域相关工作的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在内的各方认可。2014

年，拉加经委会在“以投入促转变”的报告中，将古巴列为伊比利亚美洲在年轻

人身上投入最多的国家。5 

71.  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古巴已经针对这一群体拟订了相关国家

计划、政策和方案，在其中引入了《公约》所载情形。这些计划囊括了医疗卫

生、教育、关爱残疾人、体育、文化、社会福利、促进和保护权利等领域。在工

作中采用了全面和跨部门的方法。6 

72.  《2015-2020 年全国少年儿童与家庭行动计划》正在执行中，其中包含了每

一个部门针对这部分人口群体和家庭开展的行动。该计划以三项基本原则为基

础，即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和作为权利主体进行参与的原则。这

些原则适用于家庭和社会领域的儿童相关事务，视其年龄和发育状况而定。 

73.  对关爱儿童和青少年影响重大的一项政策是强化旨在收容无家可归儿童的

家庭网络，从而设立了 47 家关爱中心，收容了 447 名儿童和青少年。 

74.  在《家庭法》中，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提出的儿童在不同阶段的接受能

力这一概念，引入了在所有与未成年人切身相关的程序中听取其意见的做法；在

市级法院中设立了家事法庭，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这一领域的纠纷。 

7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广播、电视、电影和其他社交媒体被更有效地用于宣

传儿童权利。古巴广播系统中有 133 台儿童节目。50%的儿童广播节目都有儿童

积极参与到制作和播放过程中。在 96 个电台中，有 32%开发了儿童感兴趣的圈

子。 

76.  司法部在儿基会的支持下实施了少年儿童权利宣传项目，通过在大众媒体

上开展的教育活动，面向教师、家长、未成年人和公众进行了成果显著的提高认

识和培训活动。 

77.  2015 年 1 月，《古巴少年和青年社交战略》获得批准，其中涵盖了这些受

众的主要认知和娱乐休闲问题。 

  老年人权利7 

78.  为了进一步打造一个对老年人更为包容和公平的社会，古巴制定了与关爱

老年人和为其提供社会援助有关的方案，8 其中包括增加对老年人的药品供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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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健康监测。结合老年人的经济、社会、健康和家庭状况为其提供直接的个性

化关爱，必要时还可以通过经济救济或服务来为其核心家庭提供社会福利。 

79.  关爱老年人工作着重于三个子方案：机构、医院和社区，并以后者为主。

社区照顾方案包括家庭医生诊所定期体检；“祖父母圈子”；9“祖父母之

家”，10 家庭护理；护工学校；家庭护理食堂和老年人大学。与世界粮食计划

署(粮食署)联合实施了扶持项目，通过保障粮食安全和营养，特别是强化社会保

障体系与农业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对这一人口群体进行扶持。 

80.  各市的劳动局都配备了社会工作者，其职能包括了解核心家庭的特点并找

出其所服务社区出现的社会问题。在优先照顾群体中就包括老年人。向与老年人

共同生活的核心家庭提供社会福利服务，这项工作旨在使老年人能够一直在熟悉

的环境中生活，提高其生活质量。其中一项社会福利就是为处于脆弱状况、无法

独立开展日常活动的独居老人和患有严重残疾的人士提供上门个人护理服务。社

工由市劳动局聘用，其职能包括提供个人护理和家庭服务、准备饮食和陪同出门

办事。家庭护理制度、上门服务、支付祖父母之家和养老院的服务费用等社会服

务，能够更好地开发作为社会主要行为者的老年人的潜能。 

81.  为应对人口的加速老龄化，还大力翻修祖父母之家和养老院并维持其运

营。养老院已经增加到 148 所，床位数达到 11,771 张。祖父母之家的数量也有

所增加，总计达到 276 所，收容能力达到 9,338 人。此外，有 37%的老年人被纳

入到现有的 13,945 个祖父母圈子中。 

82.  全国的老年病医院已经增加到 50 所。有 305 名老年病学和老年医学专科医

生，还有 132 名医生正在接受培训。 

83.  古巴已经将包括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内的人口动态问题纳入与联合国人口基

金和粮食署共同开展的国家方案中。 

  残疾人权利 

84.  为努力巩固让全体公民享有平等机会的社会，国家尤为重视残疾人工作。

在政策上优先采取行动，让残疾人充分有效地参与到其社会环境中。为此，实施

了《全国关爱残疾人行动计划》，旨在推广、协调和执行各项政策、战略、方案

和服务，从而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实现机会平等，融入并积极参与经济和社

会发展。 

85.  2015 年，古巴政府拨款 3.49 亿比索用于社会援助，以此保障为 175,106 人

提供经济救济。这些福利的受益者中包括 38,690 名残疾人，3,931 名需要养育身

患严重残疾子女的母亲，还有 5,166 名接受上门服务、确保获得日间护理的社会

福利受益者。 

86.  残疾人享有国家全民综合免费卫生体系提供的福利。国家设有专门的机构

并配备了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来满足其特殊需求。负责诊治智力残障人士的心理医

学中心有 30 家，初级医疗保健体系中有 420 个康复室，使肢体－运动残障人士

从中受益。残疾人联合会的艺术创作室、鉴赏室和艺术加工车间使 25,000 人从

中受益。 

87.  残疾儿童可以参加面向少年儿童的所有活动，并享有旨在保障其全面发展

的同等保护。残疾儿童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国家全民免费教育体系，该体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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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需要特别关注的智力残障儿童提供的特殊教育。教育部致力于加强对教师的培

养，以便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提供更优质的关怀。这包括个体对于人工耳蜗

和假体以及其他便利设施的适应。 

88.  古巴残奥会运动项目在地方和国家一级的结构都得到了完善，在 2016 年的

残奥会奖牌榜上，古巴位列第 18 名。 

89.  国家特别重视让残疾人接触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青年计算机与电子俱乐

部在其方案中包含了关爱各类残疾儿童的内容，其工作重心落在开发教育软件以

及有教育意义的游戏和教学游戏上。 

 B.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健康权 

90.  古巴继续巩固其卫生体系的质量，实现全民覆盖和免费救治。世界卫生组

织称，古巴是居民与医生配比人数最多的国家。2015 年古巴人口的预期寿命为

78.4 岁。1 岁以下婴儿的死亡率为每千名活产婴儿死亡 4.3 名。对母婴方案的监

测工作是卫生系统的优先事项。2016 年，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下降到每千名活

产婴儿死亡 5.5 名。这一年龄段的存活率为 99.4%。99.9%的分娩是在医疗卫生

机构进行的。 

91.  古巴的卫生工作者有 493,368 名。医生配比率为每 1 万名居民中有 80.2 名

医生，15 名口腔科医生和 79.3 名护士。 

92.  社区家庭医生诊所和护士站有 10,782 个，从业医师有 12,883 人。确保

100%的人口都能享受全面医疗卫生服务。11 

93.  继续深化对霍乱、登革热和艾滋病毒等疫苗的研发工作。扩大了对遗传学

技术和基因药物的研究和生产，并继续优先开展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其中包括

在心脏病学、癌症、肾脏病学、眼科和器官移植等领域的项目。 

94.  古巴的儿童疫苗可以预防 13 种疾病，其疫苗接种方案是世界上免疫接种覆

盖范围最广的方案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自主生产的疫苗制品提供保

障。古巴根除了 14 种传染病，另有 9 种疾病的发病率在每 10 万名居民 0.1 例以

下，还有 5 种疾病的发病率非常低，不再构成健康问题。12 

95.  各类流行病应对方案得到了完善，将妇女和儿童列为优先照顾对象，重视

各类儿童慢性病，关爱残疾儿童和自然灾害受害者。 

96.  《国家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得到强化，取得了显著成效。每

年实施的艾滋病毒检测数量超过 200 万次，对提高确诊病情人群比例有积极影

响。15 岁至 49 岁人群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率为 0.27%，国家保障为任何有需

要的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97.  2015 年，古巴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证，成为全球首个消除艾滋病毒和梅毒

母婴垂直传播的国家。 

98.  政府大力开展工作，继续保证全面普及医疗卫生服务，提高指标水平，实

现古巴卫生体系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以体现人的尊严和公平。公共卫生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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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领域的预算达到 103.694 亿比索，占当年年度预算总开支的 20.3%，占同期

国内生产总值的 12.0%。实际预算支出为 106.501 亿比索，占比达到 20.5%。 

  受教育权13 

99.  继续将创造物质条件和储备必要的人力资本作为一项优先事项，以保障全

民优质教育，实现各级免费教育的全面覆盖，无论受教育者或其家人的性别、肤

色、家庭收入、宗教信仰、政见或政治理念为何。 

100.  教科文组织编制的《2015 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显示，2000 年至

2015 年，全世界仅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实现了全民教育计划的所有目标，古巴是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唯一实现这些目标的国家。该报告认可古巴是一个教育水

平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全民教育发展指数在全球排名第 28 位。报告还承认古巴

是在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10 岁至 49 岁年龄段的儿童和成人

识字率为 99.8%。14 

101.  初等教育阶段的净入学率为 99.0%，毛入学率为 104.8%。基础中等教育阶

段的净入学率和毛入学率分别为 90.0%和 97.5%，中等教育阶段的这两项比率分

别为 83.3%和 97.6%。 

102.  在特殊教育领域取得的成果证实了古巴为实现所有青少年儿童的机会均

等，使身体、智力和感官发展的差异不会成为其融入社会的障碍所付出的努力成

效显著。特殊教育学校已有 365 所，在校青少年儿童人数为 37,025 人。 

103.  根据青少年儿童的认知发育和成熟水平，将人权问题相关内容纳入到各级

教育的学习大纲中，从而加强了人权教育，也加强了与性别平等、儿童权利、性

行为和可持续发展等主题的联系。15 

  文化权利 

104.  加强和促进各类表现形式的文化与科技发展，并且主张作为文化权利的组

成部分的艺术和文化创作自由。继续确保人民全面接触文学艺术，并开展多种行

动来保护和捍卫民族文化并丰富其价值。 

105.  古巴的文化政策鼓励人民融入到不同的文化进程中，始终重视保护文化权

利，鼓励开展项目来捍卫其文化特性，保护文化遗产并鼓励各领域的艺术和文化

生产和创作。 

106.  古巴拥有一个由文化站、书店、博物馆和图书馆组成的庞大的文化机构网

络。确保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全面推行艺术教育，特别关注不同的人口

群体以及传承传统文化和民俗的群体。举行各类形式的艺术展览、艺术节、国际

学术讨论会和活动。同样，还面向青少年儿童以及全社会开展各类安全、健康、

文明的娱乐休闲项目。为达成上述目标，古巴培养了数千名艺术教员，在普通教

育系统的院校以及社区开展工作。 

107.  努力让文化服务贴近民众，并鼓励其参与其中。在这方面，有 2,500 名专

业文化推广人员在各地的人民会议辖区和居住区开展工作。360 个社会文化项目

正在实施当中。 

108.  保护国家文化遗产是国家的一个主要关切问题。出台了保护文化遗产、物

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政策和方案。2016 年，古巴和声、伦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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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席赋诗和烟草店读物被列为国家文化遗产。504 个纪念碑被宣告为国家级、地

方级和保护区一级的纪念碑。 

109.  博物馆网络规模庞大(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数量超过 318 个)，其中珍藏着极

其珍贵的文献遗产。 

  劳动、社会保障和福利权 

110.  2016 年的就业人数为 4,591,100 人，失业率为 2.0%。同年，就业人口主要

集中在国营部门，占 71.05%，但非国营部门的就业人口比例也有所增长，达到

28.95%。 

111.  国家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转变，这是发展模式更新进程的组成部分。该进

程的目的是改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当前条件下实现可持续性。这不是其他国家

通常所称的“休克疗法”，而是在这一进程中不抛弃任何一名劳动者。 

112.  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确保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就业再安置、保障工资和

社会救助等相应措施，为受影响的劳动者提供保护。 

113.  采取政策来扩大年轻人的就业机会，提高其工作稳定性并为其提供培训。16 

114.  2015 年，社会保障预算实际支出 56.35 亿比索，惠及 1,675,225 人。退休

人员的养老金平均水平有所提高。 

115.  采取政策来增强公平、促进机会平等并保护有需要的群体，其中包括向经

济困难的家庭发放补贴来帮助解决其住房问题，支持他们建造、维修和翻修住

房。此外还实施了一项银行贷款政策，并降低了超过 122 种建筑材料的价格。 

  食物权 

116.  旨在保障人民的食物权和粮食安全的行动继续被古巴当局列为优先事项之

一。采取政策来保障对粮食的储备、获取和正确使用。 

117.  政府继续确保以补贴价格向全民供应基本食品，不论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

收入为何。 

118.  继续面向男童、女童和孕妇推行《缺铁性贫血防控综合计划》，这一举措

使得这一营养性疾病的患病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同时还针对老龄人口、残

疾人口及其他处境困难的群体提供食品补贴服务。在儿基会和粮食署的支持下，

执行了有助于减少高危儿童和孕妇营养问题的项目。 

119.  采取了调整措施来提高农业部门的产量，提升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实现粮

食的进口替代，增强面对环境形势变化的抵御能力，保护生态平衡，并在农牧业

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120.  根据第 300 号土地用益物权法令，截至 2015 年 5 月，已经向超过 20 万人

授予了 170 多万公顷土地的使用权，用于粮食生产。 

  适足住房权 

121.  近年来，放宽了住房所有权的转让手续，并提高了自然人在住房建造翻修

活动方面的贷款和补贴额度，这些措施已经显现出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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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自部长会议执行委员会第 7387 号协定，即“关于向自然人发放补贴以便

其开展住房建造翻修活动的条例”生效以来，已经批准了超过 6.3 万笔补贴，17

向受益人发放的补贴金额超过 10 亿比索；并批准了大约 20 万笔贷款，放款金额

达到 18 亿比索；已经售出超过 5.7 万套住房，另有 15.7 万套住房已分配完毕。 

123.  建筑材料的年销售额已经增至超过 23 亿比索。国家每年以补贴价格向人

民供应 1 万套住房。 

124.  在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4 月期间颁布了若干规定，目的是让住房的所

有权从国家所有转变为私人所有，计划转让 16,887 套国有住房的所有权，并为

20,021 套住房办理产权证书，承认受气候灾害影响的人员对灾后安置房的永久所

有权，并完成国家分配的住房或者通过补贴建造的保障性住房的所有权让渡。18 

  促进国际团结与合作 

125.  古巴与本地区以及全世界许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古巴在促进和保护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实施了各类项目，尤其是卫生和教

育项目，并在多个领域提供技术合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弱势群体，包括土著

人民、妇女和残疾人都从合作中受益。 

126.  自古巴革命之初启动合作以来，已有超过 100 万古巴人前往 186 个国家提

供服务。 

127.  卫生领域的合作意义重大，具有人道主义性质，这主要得益于在大革命时

期开展的大规模人力资源培训。以下数据表明了古巴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规模：问

诊患者超过 15 亿人次；挽救了超过 650 万条生命；助产接生数超过 290 万人

次；并进行了 1,000 万余例外科手术。 

128.  古巴专家通过“奇迹”方案，已经让多个国家的 2,780,467 人恢复或改善

了视力，通过这一方案，已经免费为 34 个国家的 340 万人实施了免费的眼科手

术。 

129.  古巴与其他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一起参与了抗击西非埃博拉病

毒的斗争。250 多名加入“亨利·里夫”医疗队19 的古巴医务工作者前往受灾最

严重的地区提供服务。20 世卫组织向该医疗队颁发了“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

念奖”，以表彰其在灾难和重大流行病爆发事件中提供的援助工作。 

130.  在世卫组织的协调下，古巴在未受埃博拉疫情影响的非洲国家中参与实施

了预防方案，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也开展了这项工作。 

131.  约有 4.9 万名古巴卫生工作者在 63 个国家开展工作。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参

与过两项、三项乃至更多合作任务。 

132.  古巴在各级教育中开展国际合作。自 2004 年至今，已经扩大了在扫盲教

育和扫盲后教育阶段的合作，凭借“我一定可以”，“我懂读写”和“我一定可

以坚持下去”这些古巴方案开展合作。“我一定可以”方案荣获教科文组织“世

宗国王奖”，该方案已经在 30 多个国家培养了 9,530,248 名毕业生，并让

1,346,082 人接受了扫盲后教育。 

133.  截至 2015-2016 学年，已经有 73,548 名外国学生在古巴毕业。其中，中高

等和中等技术教育阶段 18,798 人；高等教育阶段 53,714 人，其中有 34,205 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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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学生。87.3%的毕业生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国家。 

134.  超过 1,740 名古巴教育工作者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和非洲的 17 个国家提供

服务。他们还为开展幼儿早教(“教育你的子女”方案)，解决中学教育理科(数

学、物理、化学)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为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提

供支持。 

135.  古巴还向其所在地区以及国际社会传授自己在应对灾害，尤其是应对极端

恶劣水文气象事件和流行病方面积累的经验。 

 四. 古巴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合作 

136.  古巴在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由来已久，与所有人权机制在普遍和不歧视的

基础上保持合作。 

137.  古巴继续履行国际人权条约项下的国际承诺和义务。如前所述，古巴是 44

项人权文书的缔约国。21 

138.  古巴巩固了与国际人权条约机构之间的积极对话，其为履行在编制报告并

向这些条约机构提交报告方面作出的承诺，已经付出了巨大努力。 

139.  自上次普遍定期审议以来，古巴已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儿童权利委

员会和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就报告相关问题作出了答复。古巴已经向残疾人权利

委员会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交了定期报告，现正在准备就报告相关问题作出

答复，同时还在起草其他定期报告。 

140.  古巴政府继续坚定不移地不断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负责人发出邀请，在

不歧视的基础上对古巴进行访问。 

141.  作为履行承诺的证明，古巴在 2017 年邀请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

童行为受害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与国际团结问题独立专家对古巴进行了

访问。 

142.  古巴还与世界各地的各类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既

包括在古巴本国领土上开展合作，也包括开展国际合作任务。每年有数以百计的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包括联合国的高层领导对古巴进行访问。 

143.  古巴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长久以来的积极合作关系进一步

深化。双方就在人道主义领域共同关切的问题加强了经验交流和建设性双边对

话；并在多个领域、尤其是宣传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开展了各类合作方案和活

动。2015 年，应古巴政府要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对古巴进行了工作访

问。在红十字委员会驻墨西哥、中美洲和古巴区域代表处的协调下，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7 年在哈瓦那举行了两次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的国际会议。 

144.  古巴代表继续积极支持人权理事会和大会第三委员会开展的工作，有效促

进所有人权；并一贯反对意图从政治上操控这些机构的行为。 

145.  古巴继续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自愿捐助，并于 2017 年

提供了最近一次的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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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古巴已经按照要求系统性地向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提供了资料。古巴一直

积极答复任务负责人寄发的调查问卷以及其他关于提供资料的要求。 

147.  为履行让公众了解古巴提交的普遍定期审议报告的内容和审议结果的承

诺，政府已经实施了各类宣传举措。古巴的普遍定期审议报告已经发布在外交部

的网站上。此外，古巴联合国协会等民间社会组织也发布了报告内容，并对审议

结果进行了传播。 

148.  政府召集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举办研讨会、会议和讲习班，以宣传普遍定

期审议的结果和对所采纳建议的实施进展情况，以及古巴与各人权条约机构和联

合国其他人权机制的合作情况。 

149.  举办了一次古巴人权问题在线论坛，对在普遍定期审议中收到的建议以及

其他人权条约机构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讨论。该论坛得到了政府代表以及民间社会

组织的积极参与。 

150.  开展活动来宣传古巴加入的国际人权文书，以及古巴为履行其国家承诺所

采取的行动。 

 五. 优先事项和制约因素 

151.  古巴在人权问题上的优先事项有： 

(a) 进一步巩固古巴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并圆满执行《2030 年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b) 继续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法律和体制框架，继续扩大社会公正； 

(c) 继续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各项人权； 

(d) 继续完善古巴政治制度，捍卫古巴的社会价值观和民族团结，并促进

加强民主； 

(e) 进一步加强在选举程序和决策程序中的民众参与； 

(f) 继续扩大知情权和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g) 继续呼吁终止美国政府对古巴强加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美国的

做法几乎受到了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一致谴责。封锁侵害了古巴全体人民的人权，

根据 1948 年《日内瓦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其做法构成了

灭绝种族罪； 

(h) 继续为加强联合国人权体系作出贡献，遵守客观性、公正性和非选择

性原则； 

(i) 继续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开展国际合作，并向其他国家伸出援助之手，

贡献微薄之力。 

152.  不利于古巴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有： 

(a) 历届美国政府持续对古巴实施封锁政策； 

(b) 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继续存在，这一原本属于古巴的领土被美国非法侵

占，违背了古巴人民的意愿，基地内设有一个侵犯人权的非法拘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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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各类反古巴的政治－媒体宣传运动诋毁或歪曲国内现实，否认古巴人

民享有民主和人权； 

(d) 美国招募、资助和利用代理人来颠覆和破坏古巴的宪法秩序，公然侵

犯古巴人民的自决权。 

 六. 结论 

153.  尽管殖民时期和新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发达状况依然存在，尽管美国政

府实施强权封锁，尽管身处一种不合理也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遭受了飓

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影响；但古巴人民仍积极进取，继续深化革命性变

革，为建设一个日益公正、自由、民主、团结、广泛参与和繁荣的社会而努力。 

154.  古巴的国家法律、国家机构以及国家职能依靠于大多数劳动者、知识分

子、专业人士和艺术家执掌政权。古巴拥有一个广泛活跃的民间社会。古巴人以

有效和系统性的方式，参与政治和选举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决策进

程。 

155.  美国历届政府对古巴实行敌对和封锁政策，严重妨碍了古巴人民全面享受

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生命权、和平权、自决权和发展权。 

156.  古巴与联合国机构在人权领域普遍适用的不歧视程序和机制开展合作，古

巴愿意继续就人权问题开展国际合作和真诚对话。 

157.  古巴人民将继续维护和捍卫革命，使古巴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公民权利、

文化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古巴人民将努力使革命更加高效、

富有成效和可持续性。古巴人民将继续自豪而有尊严地捍卫其自决权、发展权和

和平权，并将为建立公正、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而努力。 

 

注 

 1 Ambos documentos reflejan la prioridad y atención que el Gobierno y el Estado Cubanos conceden a 

los derechos humanos. El documento Conceptualización del Modelo Económico y Social Cubano de 

Desarrollo Socialista, establece como uno de los principios de nuestro socialismo la garantía del 

“ejercicio y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y deberes económicos, sociales, culturales y cívico-

políticos, individuales y colectivos, conforme con la 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y las leyes”. El 

documento Bases del 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hasta el 2030: Visión de la 

Nación, Ejes y Sectores Estratégicos, aborda significativamente cuestiones de derechos humanos en 

sus ejes estratégicos referidos al Gobierno Socialista y el Desarrollo humano. 

 2 También beneficia a las sancionadas a privación de libertad o sus sanciones subsidiarias o sujetas a 

medida de seguridad que trabajan y que percibieron una remuneración económica en el término 

establecido para el cómputo de la prestación. 

 3 La Fiscal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FGR) se organiza de manera vertical en todo el territorio 

nacional, siendo independiente de todo órgano local. Su labor en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ciudadanos tiene su fundamento legal en el artículo 63 de la Constitución, que confiere la posibilidad 

de dirigir quejas y peticiones a las autoridades y recibir la atención o respuesta pertinente en un plazo 

adecuado. La FGR presta atención a través de la comparecencia personal, la línea única, el correo 

postal o la entrega de escritos, el correo electrónico y el portal web. El servicio de la línea única se 

brinda a través del teléfono 0802 12345 durante las 24 horas los 7 días de la semana. La sección “El 

Ciudadano” del portal web es otra vía utilizada para conocer sobre trámites pendientes en el país o 

presentar quejas y reclamaciones sobre situaciones que requieren de la atención de esta instituci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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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iste en el país un extenso sistema asociativo juvenil, que incluye a estudiantes de la educación 

secundaria y universitarios, y a trabajadores de los diferentes sectores de la gestión económica estatal 

y no estatal, al que los jóvenes se afilian voluntariamente y en el que desempeñan un rol decisivo en 

la construcción de políticas sociales que les son inherentes y otras de trascendencia en el desarrollo de 

la nación. 

 5 Cuba ocupa el lugar 11 en el “Índice de Desarrollo Juvenil” desarrollado por e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 Peace de Londres. Encabeza la región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n este Índice que mide los 

adelantos del Programa de Acción Mundial en Juventud y que está conformado por cinco variables 

que tipifican la educación, la salud y el bienestar, la participación cívica, la participación política y el 

empleo de las poblaciones jóvenes. 

 6 Desde diciembre de 2014 funciona una Red Nacional de Investigadores sobre Juventud que integran 

en la actualidad 272 académicos y profesionales del trabajo con niños, niñas y jóvenes. Dicha red ha 

logrado sistematizar el estudio de cuestiones relacionadas con estos grupos de población y llegar a 

resultados relevantes para la construcción de plataformas de acción. 

 7 La población cubana alcanza 11 millones 239 mil 224 habitantes. La pirámide poblacional mantiene 

un acelerado ritmo de envejecimiento. Las personas de 60 años y más representan el 19,8% de la 

población. 

 8 En el marco del proceso de actualización del modelo cuban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se 

creó una Comisión Gubernamental para atender y dar seguimiento a la implementación del 

Lineamiento No. 116 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y Social del Partido y la Revolución, que expresa: 

“Garantizar la implantación gradual de la política para atender los elevados niveles de envejecimiento 

de la población…”. 

 9 Estos Círculos son una modalidad de atención y socialización de los adultos mayores en la 

comunidad. 

 10 Las casas del Abuelo son instituciones sociales que brindan atención integral diurna a los ancianos 

carentes de amparo filial en absoluto o de familiares que no pueden atenderlos durante el día. En estos 

centros se les proporciona alimentación, asistencia médica y otros servicios de atención que satisfacen 

las necesidades de estos adultos mayores y la demanda de familiares interesados en acceder a un 

servicio de atención a tiempo parcial. 

 11 En Cuba nadie queda desamparado. El Estado Cubano garantiza, en todo el país, el traslado entre los 

lugares de residencia y las unidades de salud correspondientes de todos los pacientes de hemodiálisis 

para su tratamiento sistemático. Similar garantía existe para el traslado de niños con trastornos y 

problemas serios de movilidad, lo que les permite asistir a escuelas especiales dispuestas en el país 

para menores de edad con dichas afectaciones. Asimismo, se garantiza el traslado a medianas y largas 

distancias de otras personas que requieren viajar desde su vivienda o centros de salud situados en 

lugares lejanos o apartados de las ciudades, hacia hospitales especializados situados en las capitales 

provinciales y La Habana. 

 12 29 enfermedades transmisibles y formas clínicas están bajo control, 18 de ellas mediante vacunas. 

 13 Frente a los problemas económicos que afronta el país, agravados por el bloqueo impuesto por 

Estados Unidos a Cuba y los huracanes que nos han azotado en los años recientes, el esfuerzo 

mancomunado entre diferentes sectores ha permitido que las actividades docentes, investigativas, 

deportivas y culturales se realicen adecuadamente. Los programas de cooperación internacional y de 

intercambio permiten continuar desarrollando con calidad la formación de especialistas de alto nivel. 

Se ha logrado mantener la realización de dos importantes congresos en la región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n la esfera educacional: el Congreso “Pedagogía” y el Congreso “Universidad”. Ambos 

favorecen que especialistas de alto nivel en el área de la educación intercambien experiencias y 

buenas prácticas. 

 14 Los jóvenes cubanos poseen un alto nivel de instrucción, avalado por los estudios comparados 

regionales que reportan que el 87,2% de la población joven cubana ostenta niveles educativos 

alcanzados de enseñanza media superior y superior. 

 15 Especialistas cubanos, incluyendo del sector de la sociedad civil, han participado en foros, eventos y 

cursos internacionales sobre derechos humanos, como por ejemplo en la Academia de Derechos 

Humanos de Venecia 2017. 

 16 1 millón 551 mil 812 jóvenes integran la Población Económicamente Activa, lo que representa el 

52,5% de la población joven total. El 95,2% de ellos está ocupado, la mayoría de ellos, al igual que en 

la población total, en formas estatales de gestión lab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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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l Consejo de Ministros dictó el Acuerdo No. 8093, de 23/2/2017 que aprueba el nuevo "Reglamento 

para el otorgamiento de subsidios a personas naturales interesadas en efectuar acciones constructivas 

a su vivienda". Se emitieron la Resolución No. 61 del Ministro de la Construcción que establece el 

“PROCEDIMIENTO PARA LA ACTUACIÓN DE LAS DIRECCIONES MUNICIPALES DE LA 

VIVIENDA EN EL OTORGAMIENTO DE SUBSIDIOS A LAS PERSONAS NATURALES, CON 

DESTINO A ACCIONES CONSTRUCTIVAS EN SU VIVIENDA”, de fecha 24 de marzo de 2017 

y la No. 114/17 de la Ministra de Finanzas y Precios, igualmente vinculada al tema pues establece el 

“PROCEDIMIENTO PARA EL FINANCIAMIENTO DE LOS SUBSIDIOS A PERSONAS 

NATURALES INTERESADAS EN REALIZAR ACCIONES CONSTRUCTIVAS EN SU 

VIVIENDA”. 

 18 Decreto Ley No. 342 de fecha 14 de diciembre de 2016 modificativo de la Ley General de la 

Vivienda; Acuerdo No. 8089/17 del Consejo de Ministros sobre La autorización de la entrega de 16 

887 viviendas estatales en ejecución, a personas naturales que acepten su terminación por esfuerzo 

propio; Acuerdo 8093 del Consejo de Ministros, que derogó el Acuerdo No. 7387 del Comité 

Ejecutivo del Consejo de Ministros “Reglamento para el otorgamiento de subsidios a personas 

naturales para realizar acciones constructivas en su vivienda” y aprobó el nuevo Reglamento; 

Resolución No. 58/17 del Ministro de la Construcción que estableció el “Reglamento para la 

Transferencia de viviendas en ejecución para su terminación por esfuerzo propio”; Resolución No. 

59/17 “Procedimiento para la legalización de las viviendas a los afectados por eventos 

climatológicos”; entre otras contenidas en la Gaceta Oficial Extraordinaria No. 15, de fecha 11 de 

abril de 2017, normativas vigentes desde el mes de mayo. 

 19 El Contingente Internacional de Médicos Especializados en el Enfrentamiento a Desastres y Grandes 

Epidemias “Henry Reeve”, fue constituido el 19 de septiembre de 2005, cuando el devastador huracán 

Katrina ocasionó importantes daños en el Caribe y en el sur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Desde 

entonces hasta la fecha, ha realizado misiones de ayuda sanitaria y humanitaria en situaciones de 

emergencia en 20 países, con un total de 24 brigadas médicas, en las que han participado 7 mil 491 

profesionales de la salud cubanos, que han atendido a más de 3,5 millones de personas y salvado la 

vida de unos 80 mil pacientes. 

 20 Durante un periodo de 4 meses atendieron en las instituciones de salud habilitadas para el manejo y 

tratamiento del Ébola en Sierra Leona, Guinea Conakry y Liberia, a mil 485 pacientes y salvaron 333 

vidas de esta mortal enfermedad. 

 21 Cuba es parte de los siguientes instrumentos internacionales en materia de derechos humanos: 

Convención internacional sobre la eliminación de todas las formas de discriminación racial; 

Convención internacional sobre la represión y el castigo del crimen de apartheid; Convenio 100 OIT 

relativo a la igualdad de remuneración entre la mano de obra masculina y la mano de obra femenina 

por un trabajo de igual valor; Convención relativa a la Lucha contra las Discriminaciones en la Esfera 

de la Enseñanza 1960; Protocolo por el que se instituye una Comisión de Conciliación y Buenos 

Oficios facultada para resolver las controversias que puedan plantearse entre Estados Partes en la 

Convención relativa a la Lucha contra las Discriminaciones en la Esfera de la Enseñanza 1962; 

Convenio 111 OIT relativo a la discriminación en materia de empleo y ocupación; Convención 

Internacional contra el Apartheid en los Deportes; Convención para la prevención y sanción del delito 

de genocidio; Convención sobre la imprescriptibilidad de los crímenes de guerra y de los crímenes de 

lesa humanidad; Convenio Internacional para la supresión de los atentados terroristas cometidos con 

bombas; Convenio Internacional para la represión de la financiación del terrorismo; Convenio 

Internacional para la represión de los actos de terrorismo nuclear; Convención contra la tortura y otros 

tratos o penas crueles, inhumanos o degradantes; Convenio Internacional para la protección de todas 

las personas contra las desapariciones forzadas; Protocolo para modificar la Convención sobre la 

Esclavitud; Convención suplementaria sobre la abolición de la esclavitud, la trata de esclavos y las 

instituciones y prácticas análogas a la esclavitud; Convenio para la represión de la trata de personas y 

de la explotación de la prostitución ajena; Convenio 29 OIT relativo al trabajo forzoso u obligatorio; 

Convenio OIT No.105 relativo a la abolición de trabajo forzoso; Convención sobre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a corrección; Convención sobre la protección y la promoción de la diversidad de las 

expresiones culturales; Convenio 11 OIT relativo a los derechos de asociación y de coalición de los 

trabajadores agrícolas; Convenio OIT No. 87 sobre la libertad sindical y la protección del derecho de 

sindicación; Convenio 98 OIT relativo a la aplicación de los principios del derecho de sindicación y 

de negociación colectiva; Convenio 122 OIT relativo a la política del empleo; Convenio 135 OIT 

relativo a la protección y facilidades que deben otorgarse a los representantes de los trabajadores e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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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resa; Convenio 141 OIT sobre las organizaciones de trabajadores rurales y su función en el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Convenio 151 OIT sobre la protección del derecho de sindicación y 

los procedimientos para determinar las condiciones de empleo en la administración pública; 

Convención sobre los derechos políticos de la mujer; Convención sobre la Nacionalidad de la Mujer 

Casada; Convención sobre el consentimiento para el matrimonio, la edad mínima para contraer 

matrimonio y el registro de los matrimonios; Convención para la eliminación de todas las formas de 

discriminación contra la mujer; Convención sobre los Derechos del niño; Protocolo Facultativo de la 

Convención del Niño relativo a la participación de niños en los conflictos armados; Protocolo 

Facultativo de la Convención sobre los Derechos del Niño relativo a la Venta de Niños, la 

Prostitución y la Pornografía Infantil; Convenio 138 OIT sobre la edad mínima; Convenio 182 OIT 

sobre las peores formas de trabajo infantil; Convención sobre los Derechos de las Personas con 

Discapacidad; Convenio de Ginebra para aliviar la suerte que corren los heridos y los enfermos de las 

fuerzas armadas en campaña (Convenio I); Convenio de Ginebra para aliviar la suerte que corren los 

heridos, los enfermos y los naúfragos de las fuerzas armadas en el mar (Convenio II); Convenio de 

Ginebra relativo al trato debido a los prisioneros de guerra (Convenio III); Convenio de Ginebra 

relativo a la protección de personas civiles en tiempos de guerra (Convenio IV); Protocolo Adicional 

sobre la protección de las víctimas de conflictos armados internacionales (Protocolo I); Protocolo 

Adicional sobre la protección de las víctimas de conflictos armados no internacionales (Protocolo II). 

     

 


